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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廈門出入境檢驗檢疫局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xmciq.gov.cn/tslm/yfsyfw/flygzjl/201505/t20150511_120842.htm）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中国中国中国中国（（（（福建福建福建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进境动植物检疫审批管理规定自由贸易试验区进境动植物检疫审批管理规定自由贸易试验区进境动植物检疫审批管理规定自由贸易试验区进境动植物检疫审批管理规定（（（（试行试行试行试行））））    

    

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总则总则总则总则    

 

第一条为促进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以下简称福建自贸试验区）贸易有序发展，

规范福建自贸试验区进境动植物检疫审批管理，防止动物传染病、寄生虫病和植物危险性病虫

杂草以及其他有害生物的传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及其实施条例以

及《进境动植物检疫审批管理办法》等的规定，制订本规定。 

第二条本规定适用于进入福建自贸试验区，按照《进境动植物检疫审批管理办法》等有关

规定需要审批的进境动物（含过境动物，以下同）、动植物产品和需要特许审批的禁止进境物，

以及《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规定的过境转基因产品（以下简称货物）的检疫审批。 

第三条福建自贸试验区进境动物、动植物产品检疫审批实施负面清单制度。福建出入境检

验检疫局、厦门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以下简称驻闽直属检验检疫局）分别负责各自辖区内负面

清单内的进境动植物及其产品的初审并报质检总局终审。 

负面清单以外已获得我国检疫准入的进境动植物及其产品的检疫审批工作由驻闽直属检

验检疫局根据质检总局的授权负责实施。 

 

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申请申请申请申请    

 

第四条申请办理检疫审批手续的单位（以下简称申请单位）应当是在福建自贸试验区内依

法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并直接对外签订贸易合同或者协议的单位。 

第五条申请单位应当在签订贸易合同或者协议前，向审批机关提出申请并取得《中华人民

共和国进境动植物检疫许可证》（以下简称《检疫许可证》）。过境动物或者过境转基因产品在

过境前，申请单位应当向国家质检总局提出申请并取得《检疫许可证》。 

第六条对同一单位申请的同一国家或者地区、同一类动植物产品、同一进境口岸、国外不

同注册企业的检疫许可申请，申请单位可以合并成一单一并提交申请。 

第七条驻闽直属检验检疫局实行检疫审批电子申请，除下列情形外，货物从福州片区和平

潭片区口岸进境的，申请单位应当向福建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提交检疫审批电子申请；货物从厦

门片区口岸进境的，申请单位应当向厦门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提交检疫审批电子申请： 

（一）输入动物的，应当向指定隔离检疫场所在地直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提交检疫审批电

子申请； 

（二）输入需要进行定点生产、加工、存放的动物产品的，应当向生产加工存放所在地直

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提交检疫审批电子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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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输入栽培介质、烟叶的，应当向使用地直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提交检疫审批电子申

请。 

申请时，申请单位应当同时通过审批系统上传下列材料以备核查： 

（一）申请单位的法人资格证明文件； 

（二）输入动物需要在隔离场隔离检疫的，应当提供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境动物指

定隔离场使用证》； 

（三）输入动植物产品需在质检总局或直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公布的指定企业生产、加工、

存放的，申请单位与指定企业不一致的，应当提供与指定企业签订的生产、加工、存放的合同

或协议。 

（四）办理动物过境的，应当说明过境路线，并提供输出国家或者地区官方检疫部门出具

的动物卫生证书（复印件）和输入国家或者地区官方检疫部门出具的准许动物进境的证明文

件； 

（五）因科学研究等特殊需要，引进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第五条第一款所列禁止物的，必

须提交申请，说明其数量、用途、引进方式、进境后的防疫措施、科学研究的立项报告及相关

主管部门的批准立项证明文件。  

 

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    审核批准审核批准审核批准审核批准    

 

第八条驻闽直属检验检疫局对申请单位的检疫审批申请进行初审，并根据职责分工提交质

检总局终审，或者按照质检总局授权直接终审。 

第九条驻闽直属检验检疫局对申请单位检疫审批申请进行初审的内容包括： 

（一）申请单位提交的材料是否齐全，是否符合本规定第四条的规定； 

（二）输出和途经国家或者地区有无相关的动植物疫情； 

（三）是否符合中国有关动植物检疫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规定； 

（四）是否符合中国与输出国家或者地区签订的双边检疫协定（包括检疫协议、议定书、

备忘录等）； 

（五）申请的数量是否符合其生产、加工能力； 

（六）可以核销的进境动植物及其产品，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审核其上一次审批的《检疫许

可证》的使用、核销情况。 

驻闽直属检验检疫局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 3 个工作日内签署初审意见。初审合格的，提

交终审。 

第十条由驻闽直属检验检疫局负责终审的，应当自受理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完成终审。 

第十一条同一申请单位对同一品种、同一输出国家或者地区、同一加工、使用单位一次只

能办理 1 份《检疫许可证》。 

第十二条质检总局或者驻闽直属检验检疫局认为必要，组织有关专家对申请进境的动植物

及其产品进行风险分析的，申请单位应当提供有关资料和样品进行检测。 

 

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    许可证的使用和管理许可证的使用和管理许可证的使用和管理许可证的使用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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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条《检疫许可证》的有效期为 12 个月。有效期内可核销的检疫许可证，在许可数

量范围内可以分批进口、多次报检使用。 

第十四条驻闽直属检验检疫局对《检疫许可证》实施无纸化管理，由福建自贸试验区内出

入境检验检疫部门在受理报检时通过进境动植物检疫审批系统进行电子核销。 

第十五条有下列情况之一的，申请单位应当重新申请办理《检疫许可证》： 

（一）变更进境检疫物的品种或者超过许可数量百分之五以上的； 

（二）变更输出国家或者地区的； 

（三）变更进境口岸、指运地或者运输路线的。 

第十六条有下列情况之一的，《检疫许可证》失效、废止或者终止使用： 

（一）超过有效期的自行失效； 

（二）在许可范围内，分批进境、多次报检使用的，许可数量全部核销完毕的自行失效； 

（三）国家依法发布禁止有关检疫物进境的公告或者禁令后，已签发的有关《检疫许可证》

自动废止； 

（四）申请单位违反检疫审批有关规定的，质检总局或者驻闽直属检验检疫局可以终止已

签发的《检疫许可证》的使用。 

 

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    附则附则附则附则    

 

第十七条本规定第三条规定的负面清单另行公布。 

第十八条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